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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二小段 35 地號等 29 筆土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公聽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二、地點：大仁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 86 號 3 樓） 
三、與會人員：詳如簽到簿 
四、主席：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育全) 
五、紀錄：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培芬 
六、主席致詞： 

大家好，今日舉辦「擬訂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二小段 35 地號等 29 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自辦公聽會，我是冠霖都市更

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育全，受實施者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委託

擔任會議主席及主持人。今日與會來賓有代表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之社團法

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顧玉珊小姐，專家學者葉玉芬估價師、

PGA 周簡建築師事務所、連邦、中華徵信以及政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三家估價單位。 
本次公聽會係依都市更新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已於十天前以雙掛號通

知所有權人並副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並張貼公告於安康里辦公處公佈欄。

今日會議程序是由規劃單位、建築師及估價師簡報本案案情後，進行綜合

討論與意見交流，歡迎各位提問，最後請專家學者給予本案指導。 
七、規劃單位報告－冠霖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本案採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與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同辦理，實施

者為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本案於事業計畫同意

書收取人數及面積皆超過八成同意後檢具相關文件即啟動報核程序，經過

相關審議後將由臺北市政府核定發布實施。 
更新單元位於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27 弄以南、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37 弄以東、虎林街 164 巷以北及虎林街 164 巷 60 弄以西所圍街廓

之東南側，範圍內共 29 筆土地，面積為 3,740 平方公尺。 
選配文件已於 114 年 2 月 10 日併同公聽會通知以雙掛號方式寄出，

選配期間為 114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13 日下午 5 時止，請親送或掛號郵寄

至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 90 號 8 樓）周韋

伶小姐收，有關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詳簡報資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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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築設計單位報告－PGA 周簡建築師事務所： 
本案建築規劃 1 棟地上 24 層、地下 4 層 SC 鋼骨造建物，一樓至二

樓規劃一般零售業及一般事務所 7 戶、宗祠宗教建築 1 戶；三樓規劃為管

委會使用空間；四至二十四樓規劃住宅單元 210 戶，總樓地板面積為

31,335.68 平方公尺。本案實設汽車停車位 205 部，機車停車位 206 部，有

關建築規劃設計內容詳簡報資料（略）。 
九、估價單位報告－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領銜）： 

本案係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相關法令規定進行估價，評估內容為更

新前各權利人之權利價值、價值比例以及更新後每個分配單元之權利價值。

評價基準日訂於民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本次評估更新後價格於店面部分

以「1F-R1」作為比準單元，住宅以「10F-A10」作為比準單元，停車位以

編號「150」作為比準單元，有關估價內容詳簡報資料（略）。 
十、綜合討論 
（一） 虎林街 164 巷 60 弄 5 號二樓 陳 先生 

為何我這一戶的估價會比三、四樓便宜？ 
（二） 虎林街 164 巷 60 弄 3 號 宋 先生 

1.我查詢了虎林街這半年以來實價登錄，一樓店面和樓上的成交價錢比例

應是 1.458311，但是你們比準戶資料只有 1.321839，嚴重影響到一樓地

主的權益。 
2.目前共同負擔比高達 46.68%，我查詢到這半年來臺北市都市更新案共負

比大多在 40%以下，目前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廣告銷售管理費、風險

管理費等等皆以法規上限提列，請說明合理性及必要性。 
（三） 忠孝東路五段 37 弄 31 號 3 樓 洪 小姐 

1.拆遷安置費提列了 44.8 個月，計算期間是由權利變換計畫實施的時間一

直到產權登記，並以施工期間為計算標準，但簡報第 19 頁寫計畫核定

公告到使照取得需要 70 個月，落差了 23 個月，請釐清計算標準。 
2.簡報第 16 頁財務計畫公共設施費用項下包含地上物拆遷補償費，但僅提

列 7 萬，是否合理？在整個報告中也沒有看到其他拆遷補償費的提列，

建議財務計畫的細項詳盡揭露給地主檢視合理性跟必要性。 
3.選配原則訂定更新後 A1、A5、A6、A11 單元是由原位置住戶有優先選

配的權利，但這樣會排擠掉中間住戶選配的權利，因為中間都是規劃小

坪數，假如我們跟這 4 個角間的房屋有衝突的話，中間的屋主會處於弱

勢，可能會選不到更新前同樣居住坪數的房子。 
4.選配原則沒有在法定文件裡訂定，這未來的程序面都會被挑戰，影響屋

主選配穩定性及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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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虎林街 164 巷 60 弄 21 之 2 號 闕 小姐 
1.請問有無更新前估價 35~40 地號的資料？ 
2.我們坪數比較小，若要選 4 個角間會需要補錢，但之前實施者回答不知

道我要補多少錢，說要等到最後定了才知道，但我怎麼可能要簽同意書

卻不知道我要付多少錢，且金額落差可能是 900 萬到 1500 萬，是否可

以明確解答？ 
（五） 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37 弄 43 號四樓 江 小姐 

1.你們有選定估價比準戶及比準車位，請說明是如何選定的？ 
2.比準戶和比準車位實際權利變換之間的權利是怎麼計算的？ 
3.如何將其他戶和比準戶及比準車位做比對？ 
4.為何要設計成 1 層十戶，還設計 2 個小坪數不能選的 A8、A9 戶？ 

（六） 虎林街 164 巷 60 弄 7 號三樓 樂 先生 
1.範圍內有 3 筆道路用地，要怎麼處理？ 
2.我面臨虎林街164巷屬於樓上層，現在都是規劃小的坪數我們又不能選，

我們又沒有優先選角間的權利，可能選不到現有的戶型。 
（七） 虎林街 164 巷 60 弄 21 之 1 號 陳 小姐 

為何小坪數房型無法設計三房？目前兩房的設計裡面幾乎都沒有採光，

可否說明？ 
（八） 虎林街 164 巷 60 弄 11 號 顏 先生 

你們估算我的權利範圍太少，我不同意，我不想都更。 
（九） 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37 弄 41 號 陳 先生 

1.目前已完成財務計畫，是否可以把第 1 次公開銷售的目標寫出來，讓我

們知道找補的範圍？ 
2.如果在選屋之後無法協調或處理的情況下須抽籤，是不是意味著我只能

抽比我權值還小的房型？ 
（十） 虎林街 164 巷 60 弄 9 號三樓 鄭 小姐 

1.本案是依法規規定必須設計這麼大的綠化空間嗎？ 
2.更新後 210 戶但電梯只有設計 4 輛，符合法律規定嗎？ 
3.設計地上 24 層樓地下 4 層樓是合乎安全規範的嗎？ 

（十一） PGA 周簡建築師事務所 王承中建築師 
1.依據臺北市及都更法規須留設綠化及人行步道空間，另本案屬第三種住

宅區，建蔽率 45%，依法其餘 55%須做綠化，故建物面積看似較小，但

除了綠化規定及都更獎勵外，其餘面積都是做到滿，且爭取的獎勵都是

回饋到各位身上。 
2.電梯數越多相對公設比會較高。目前設置了 4 座電梯皆是 17 人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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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至少 120 米/分鐘以上，在規劃設計的過程也有請電梯廠商依戶數

計算最佳等候時間，而且住戶之尖峰使用時間不一定相同。 
3.地上 24 層地下 4 層之結構安全性請大家放心，因為本案建築師要簽證，

建商也要掛保證，所以絕對是符合法規的，且鋼骨構造且平面工整，未

來申請執照時所有的結構都會經由專家學者審查。 
4.目前設計 22 坪算是較小的坪數，扣掉公設後平面不大，例如 A7 戶面寬

差不多 8 公尺以上，基本上 2 個房間及 1 個大的客餐廳，全部主要空間

都是有採光的。一般市場上，目前台北市 20 坪到 25 坪的區間大概都是

設計兩房，22 坪要做三房是困難的。 
（十二）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育全總經理 

1.選屋原則未來皆會在事業計畫中詳細載明，實施者沒有限縮大家選配，

一般選配原則會讓地主就優先選原面向房屋。 
2.要滿足每人的需求較困難，故制定選屋原則讓原坪數較大的住戶優先選

邊間大戶，但實際上戶數是依當時初步調查設計，數量應是足夠的，所

以權值較低地主可能要優先選較低樓層，權值高的地主可以選高樓層，

不想回來住的地主要考慮的是好賣的市場產品。 
3.地主只要在權值 110%範圍內選屋，不需實施者同意就可以選房子，但

若選超過 110%，在第一輪就沒有資格參加選配，必須要向實施者另外

協商，公開銷售價一般是等到好幾年後程序完成才會決定。 
4.共同負擔的金額都是依據 113 年的提列標準計算，審查內容合理性與必

要性是審議會的權責，如果送審後審議會認為共負比不合理，實施者會

反應與調整。 
5.都市更新案都是以估價基準日來做為評價基礎，因為近幾年物價飆升，

無法將幾年前報核的案子作為比較標的。本案一路走來全部都是公開透

明作業，之後交由政府審查，請地主放心。 
6.有關個人估價權值問題，歡迎各位於未來公辦公聽會等任何場合表達意

見，主張您的權益，權利變換內容將交由政府機關的權變小組審議。 
（十三） 連邦不動產估價聯合事務所 連琳育估價師 

1.同棟的採光、面積等條件都一樣，依據樓層別效用比的概念，我們評估

3 樓、4 樓是 100%，2 樓是 101%，經檢視本案目前 2 樓價值都比 3 至 5
樓高。 

2.更新前價值是參考採取的案例並考慮更新前商效與附近狀況進行估算，

本案目前評估虎林街 164 巷 60 弄 3 號 1 樓 115 萬，樓上是 1 坪 87 萬，

此估值未來會經過審議會審議結果進行相關的回應與調整。 
3.本案有評估 A 宗地(35~40 地號)，僅因 A 宗地產權狀況與 B、C 宗地並

無明顯不同，故並無特別訂定估價條件，估價時同樣是評估 A 宗地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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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土地價值，並依臨路及採光情形進行相關修正。 
4.更新後比準戶，目前我們評估出來是一樓 115 萬，樓上是 87 萬，其他

116 戶店面的部分會考慮面積、是否為邊間及面公園等因素，目前評估

北側商效較好，南側有面公園，因此會進行個別差異的調整。樓上層公

寓以樓層別效用比進行垂直評估，水平評估會考慮面積、採光、有無面

公園、出入口、臨路以及棟距等去進行價格調整。更新後同樣依調整率

評估每戶價值，現在市場上新住宅面積反映於價格上，坪數越小單價越

高，本案有 20 幾坪的小房型，因此單價較高。另外針對有設置機電設

備及緩降機的戶別，價格也會進行折減。車位依照樓層、尺寸大小及停

車難易度調整價格。 
5.本案後續由權利變換小組進行審查，送審後會參採所有專家委員的意見，

本日地主提及有關權值的意見也都會記錄在回應意見綜理表內，未來委

員會進行相關內容審查。 
 

十一、專家學者 葉玉芬估價師 
1.考慮地主人數眾多，建議實施者未來另尋更適宜的會議場地。 
2.後續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將針對建築規劃、財務計畫以及估價相關內容

之合理性與必要性進行審議，由各領域專家學者為各位把關。 
3.更新前後整套的估價過程非常繁瑣，估價師會製作估價報告書讓審議委

員參閱，內容載明每一戶是如何評定價格高低，估價師須依照估價審議

委員會意見進行說明或配合修正。 
4.不論有無同意都市更新，每個人皆可參與選配。目前地主應分配的價值

之後都會經過審議而可能變動，現階段為完成選配，地主可以先依應分

配價值上下 10%做區間價值的試算，才能知道可以選哪個範圍的房屋，

若有任何選配相關問題建議直接詢問實施者及規劃團隊。 
5.選配原則並不是沒有法定文件，未來是必須載明於事業計畫的。 
6.本案包含道路用地並參與權利變換分配，建議將簡報第 50 頁更新前面積

納入道路用地面積。 
7.若今日意見未表達完全，可以文字記錄寄到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提供予

實施者及規劃團隊進行回覆。 
 
十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代表 顧玉珊小姐 

地主可依實施者提供之個人權值表搭配更新後各戶價格，計算自己找補

的金額，若有問題請盡快與實施者溝通，也可電話諮詢臺北市都市更新

處，後續報告書送審後還會舉辦公辦公聽會、聽證及正式審查會議，屆

時地主可以提供意見予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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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訂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信 義 段 二 小 段 3 5 地 號 等 2 9 筆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及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公聽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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